
【案例一】

银行卡供毒贩收毒资

帮助洗钱获刑7个月

刘某龙 （缅甸人 ） 在陶某杰

（公安网上追逃人员） 的带领下在

中缅界地带从事毒品走私、 贩卖活

动。 2020年6月初， 杨某、 吴某甲、

吴某乙三人通过网上QQ聊天从刘

某龙手中购买毒品。 2020年6月22

日， 河北省望都县公安局在清苑县

中通快递福园菜鸟驿站将取冰毒包

裹的杨某、 吴某乙抓获， 并查获冰

毒疑似物65.78克， 经鉴定该冰毒

含有甲基苯胺成分。 刘某龙、 陶某

杰潜逃缅甸境内。

2020年， 被告人莫某明知刘某

龙从事毒品贩卖活动， 仍将自己尾

号3570农行卡账号发给刘某龙， 供

其收取毒资。 2020年7月， 莫某将

收到的3笔毒资共6000元， 先转至

其妻子陆某兰的微信余额中， 而后

转账至自己的微信中， 再将其提现

至自己的尾号0578农行卡上， 最后

转至刘某龙控制的尾号2639的邮政

储蓄银行卡上 （该卡户名也是莫

某， 系莫某2017年交给刘某龙供其

使用）。 莫某因此获利300元。

在办理杨某、 吴某甲、 吴某乙

走私、 贩卖毒品犯罪案件过程中，

河北省望都县人民检察院同步审查

是否涉嫌洗钱犯罪。 经审查， 发现

毒资的支付方式和最终去向不明，

收款方身份不清， 遂作出补充侦查

决定。 检察机关在补充侦查提纲中

列明侦查方向， 引导公安机关调查

杨某等三人向云南省贩毒人员的转

账情况， 调取贩卖毒品人员微信、

支付宝转账记录等相关证据， 彻查

毒资去向， 查实是否涉及洗钱犯

罪。 侦查机关调取杨某手机支付宝

转账记录时， 发现其向莫某尾号

3570农行卡转账3次， 共计6000元。

杨某供述这三笔钱为购买毒品的毒

资。 根据银行收款人账户信息锁定

收款人为莫某， 莫某涉嫌洗钱犯

罪。 2021年2月6日， 公安机关将莫

某刑事拘留。 同年5月27日， 望都

县人民检察院以洗钱罪对莫某提起

公诉。 望都县人民法院于同年6月

29日作出判决， 认定莫某犯洗钱

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并处罚

金一千元。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毒品犯罪案件

时， 应当深挖毒资毒赃， 同步审查

是否涉嫌洗钱犯罪。 洗钱罪应当以

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认定前提。 只

要能够认定上游犯罪事实， 即可同

步开展洗钱犯罪案件的办理工作。

检察机关应当准确区分犯罪行为是

上游犯罪的帮助行为还是下游的洗

钱行为 ， 是否参与上游犯罪的共

谋， 是区分上游犯罪共犯与帮助洗

钱的关键。

【案例二】

丈夫虚构项目非法集资

妻子购买理财协助洗钱

2019年8月至9月期间， 被告人

张某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以高

额利息为诱饵， 通过微信群、 口口

相传等方式， 向社会公开宣传其虚

构的虚拟货币项目， 向35名集资参

与人非法集资3139052元。 截至案

发， 造成群众损失1393899元。

2019年9月期间， 被告人贺某

明知丈夫张某在无固定职业、 无稳

定合法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实施集资

返利， 仍提供自己的支付宝、 微信

及银行卡用于接收张某转给其的集

资款合计305620元， 并将上述集资

款用于购买基金等理财产品。 2019

年12月11日至2020年1月期间， 被

告人贺某在明知张某因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拘留的情况

下， 又通过支付宝、 银行卡及微信

等渠道将上述钱款转移， 全部用于

个人用途。

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检察

院在办理张某集资诈骗一案中， 同

步审查是否涉嫌洗钱犯罪。 经审

查， 发现张某之妻贺某提供支付

宝、 微信及银行卡用于接收张某转

给其的集资款， 和个人财产混同后

购买理财产品； 并且其在张某因涉

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拘留的

《拘留通知书》 上签字， 已明知张

某涉嫌非法集资的情况下仍转移涉

案财产， 其行为涉嫌洗钱犯罪。 经

与公安机关共同研判后， 唐山市公

安局古冶分局于2021年6月16日对

贺某涉嫌洗钱罪立案侦查， 于8月

25日移送起诉。

贺某到案后， 辩称对张某集资

诈骗犯罪不知情， 不具有洗钱犯罪

主观故意。 古冶区人民检察院介入

侦查， 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查证贺

某对上游犯罪的主观明知证据： 收

集张某、 贺某夫妻二人家庭收入方

面的证据， 结合二人供述， 证明二

人均无固定职业、 无稳定合法收入

来源且家庭条件较差， 短短一个月

时间内收入30余万元不符合一般经

济规律； 对扣押的手机进行数据恢

复， 发现二人曾在该集资项目“崩

盘” 后对如何处理集资参与人索要

集资款一事进行过交流， 且此后贺

某依旧使用集资款购买理财基金；

为获取集资参与人证言， 经多方查

找， 一名集资参与人可以证实贺某

加入了张某为宣传虚拟货币项目组

建的微信群。 基于上述证据， 贺某

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

结书。 检察机关认定贺某主观上应

当知道其帮助张某接收、 转移的

305620元系非法集资所得， 于2021

年8月30日以洗钱罪对贺某提起公

诉。 古冶区人民法院于同年10月21

日作出判决， 认定贺某犯洗钱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3万元。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非法集资案件，

应当同步审查集资款的去向及转移

过程， 注重洗钱犯罪线索的挖掘。

发现洗钱犯罪线索， 及时移交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 将打击上游犯罪与

惩治洗钱犯罪并重。 洗钱罪中的洗

钱行为， 包括掩饰、 隐瞒七类上游

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

性质的全部或部分行为。 未改变财

物形态 、 存放场所的单纯保管行

为， 一般不认定为刑法第191条规

定的洗钱行为。 检察机关发现洗钱

犯罪线索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后， 应及时与公安机关充分沟通，

并做好同步引导取证工作， 以综合

认定洗钱犯罪嫌疑人对上游犯罪的

了解、 知悉状态。

【案例三】

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提供账号非法洗钱

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 河北

邢台任和商贸有限公司老板冯某利

用其网上商店， 以高回报为诱饵吸

引其部分员工和其他人在其网上商

店刷单 （虚假消费）， 变相吸收公众

存款。

2018年12月25日至2018年12月31

日期间， 被告人刘某在明知冯某 （已

判决） 支付宝中的资金为刷单款的情

况下， 为其提供三个支付宝账号。 冯

某把吸收的刷单款通过自己的支付宝

账号向刘某提供的三个支付宝账号转

账3547464.16元， 后把其中3348907.4

元资金提现到刘某支付宝绑定的中国

银行及中国农业银行账户。 刘某将其

中3249500元通过手机银行转至冯某

中国农业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账户，

掩饰、 隐瞒冯某刷单款的性质和来

源。

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

被告人冯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一案中， 在梳理吸收的公众存款资金

去向时， 发现冯某吸收的300余万元

资金转入刘某支付宝账号。 经过审

查， 认为刘某与冯某曾经系生意上的

合作伙伴， 关系密切， 其明知冯某转

入的资金系刷单款， 仍为其提供资金

账户并转移资金， 掩饰、 隐瞒冯某刷

单款的性质和来源， 涉嫌洗钱犯罪。

邢台市任泽区人民检察院将该线

索及时移送邢台市任泽区公安局立案

侦查， 并同步介入引导侦查。 2021年

8月16日， 任泽区公安局以刘某涉嫌

洗钱罪将案件移送起诉。 刘某实施提

供支付宝账户协助转款的行为， 究竟

应当认定为上游犯罪共犯还是洗钱犯

罪成为该案难点， 且资金最终去向不

明。 任泽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自行侦

查， 主动向人民银行调取所涉账户资

金来源、 去向证据， 经过审查并多次

提审犯罪嫌疑人， 查明刘某未参与上

游犯罪， 故不能认定其为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共犯。 任泽区人民检察院认

定刘某明知冯某非法集资， 仍通过提

供支付宝账号方式帮助冯某转移集资

款， 构成洗钱罪， 于2021年9月11日

以洗钱罪对刘某提起公诉。 任泽区人

民法院于2021年9月20日作出判决，

认定刘某犯洗钱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

个月， 并处罚金2万元。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洗钱罪上游犯罪案

件， 应当严格落实 “一案双查” 工作

机制， 同步审查是否涉嫌洗钱犯罪，

深挖犯罪线索， 加大追捕追诉与各类

上游犯罪相关的洗钱犯罪力度。 对于

2021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 （十一） 施

行前的行为， 要注意区分上游犯罪共

犯与帮助洗钱的界限。 由于刑法修正

案 （十一） 施行前对自洗钱行为不另

作犯罪评价， 对于上游犯罪组织成员

或者参与犯罪预谋后按照分工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的， 应当以上游

犯罪共犯论处。 对于事前对上游犯罪

无通谋 ， 以提供资金账户 、 协助转

账、 汇款等方式， 协助上游犯罪掩盖

隐瞒犯罪所得来源性质的行为， 依法

以洗钱罪追究刑事责任。 在办理非法

集资案件时， 要注重查清资金流向，

把追赃挽损与审查洗钱犯罪线索结合

起来。

（来源：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长

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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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他人洗钱，自己要坐牢
检察机关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惩治洗钱犯罪

反洗钱工作关系重大国家利益， 做好反洗钱工作， 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

也是参与全球治理、 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的重要手段。 各级检察机关积极履行主导责任和法律监督职责， 坚决落实“一案双查” 工作机

制， 通过实地督导、 案件交叉评查等多种方式开展洗钱线索排查， 提高洗钱案件办理质效。 积极联系协调公安机关、 人民法院以及人民银

行等职能部门， 推动形成打击洗钱犯罪合力。 本期“专家坐堂” 介绍的就是检察机关积极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加大惩治洗钱犯罪力度， 加

大“自洗钱” 犯罪的打击力度， 不断提高办案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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